      第二節　國道五號高速公路
    國道五號高速公路包含北宜高速公路計畫南港頭城段及頭城蘇澳段、國道東部公路計畫，本節分別概述。
 一、北宜高速公路南港頭城段計畫
（一）計畫內容
          本計畫路線自北二高南港系統交流道起經石碇、坪林，坪林鄉以東則以長隧道貫穿山區，由頭城地區出口直抵蘭陽平原，全長約31公里，採雙向四車道。全線共有11座隧道，隧道總長20.1公里，最長隧道長度達12.9公里；全線共有37座橋梁，橋梁總長度約5.6公里。另計畫於南港、石碇、頭城等地設置3處交流道、石碇休息站1處，交流道於坪林設置行控中心專用道，於頭城交流道主線上設柵欄式收費站。
（二）工作進度
    １、計畫總進度：本計畫自八十年七月展開施工，南港石碇段於八十九年一月廿七日開放通車，導坑工程於九十二年十月二十日貫通，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底止，實際計畫總進度為84.40%。
    ２、規劃設計已完成。
    ３、用地取得已完成。
    ４、工程施工：全線均已施工，至九十二年十二月底止施工進度為73.98%，預定九十四年底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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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北宜高速公路頭城蘇澳段計畫
        民國七十八年八月交通部決議「北宜快速公路可改為高速公路興建並規劃延伸至蘇澳」，本計畫隨即自七十八年底開始進行初步規劃先期作業，八十二年度開始辦理可行性研究及工程規劃，八十六年展開設計。行政院於八十六年四月核定可行性研究採中央線路廊，九十年二月十三日核定建設計畫優先辦理主線及三處交流道、蘇澳連絡道暨宜蘭、羅東兩分離式交流道範圍內之側車道，國工局隨即辦理用地取得及工程發包，同年七月二日舉行全線聯合開工典禮。
（一）計畫內容
          本路段自北宜高速公路南港頭城段終點之頭城交流道起，往南穿經臺2與臺9省道間蘭陽平原之主要鄉鎮礁溪、壯圍、宜蘭、五結、羅東、冬山至蘇澳西北部新城溪南岸之九股山止，銜接國道東部公路，全長約24公里，為雙向四車道設計，除起點約500公尺為路堤外，餘均採高架橋構築，沿線布設宜蘭、羅東、蘇澳等三處交流道，本路段將配合交通部未來國道收費之政策，採匝道收費設計。
（二）工作進度
    １、計畫總進度：九十年七月起主工程七標陸續開工，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底止，實際計畫總進度為80.60﹪。
    ２、規劃設計已完成。
    ３、用地取得已完成。
    ４、工程施工：全部土木工程均已開工，至九十二年十二月底止施工進度為61.21%。 
北宜高頭城蘇澳段路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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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道東部公路計畫
        依據行政院核定之「改善交通全盤計畫」環島高速公路網發展計畫，政府將完成蘇澳至臺東之高速公路建設計畫，以開發東部資源，促進區域均衡發展，落實促進東部產業發展政策，帶動地方經濟發展。國道東部公路計畫自八十二年開始初步踏勘，八十三年進行可行性研究，八十七年行政院原則同意建議路網，國工局自八十七年起先後辦理蘇澳花蓮段與花蓮臺東段規劃作業，以下分段說明。
（一）蘇澳花蓮段
          本路段於八十九年元月完成工程規劃，環境影響評估也於同年二月經環保署審議通過。本路段分蘇澳和平、和平新城及新城吉安等三路段進行初步設計，其中新城吉安段由本局自九十年度起自辦設計，蘇澳和平段及和平新城段則自九十年十二月展開工程初步設計暨配合工作。蘇澳花蓮段建設計畫於九十一年十二月獲行政院核定，九十二年十二月完成最長隧道及新城交流道工程發包。
    １、計畫路線
            本計畫路線自北宜高速公路頭城蘇澳段終點起，往南略沿北迴鐵路西側以連續隧道穿越中央山脈東麓，於崇德出隧道後由臺九省道東側及縣道一九三西側繼續南行，經佳山基地東側及花蓮市區西側至吉安鄉止，總長約86公里。
    ２、工程內容（按規劃成果）
      ●隧道11座，總長約40公里，其中九號隧道長10公里、六號隧道長7.6公里。
      ●橋梁21座，總長約36公里。
      ●車道數：全線均為雙向四車道。
      ●交流道：東澳、南澳、和平、太魯閣、新城、花蓮、吉安。
      ●服務區：蘇澳、南澳、崇德。
      ●收  費：採里程收費。
      ●交通控制系統：配合土建工程施工，並與北宜高速公路整體運作。
    ３、建設經費：962億元(工程費925億元、用地及拆遷補償費37億元)。
    ４、計畫歷年推動概況：
       79.02 行政院核定「改善交通全盤計畫」，明訂臺灣地區未來應完成環島高(快)速公路網。
       81.12 辦理國道東部公路初步踏勘與調查。
       83.01 開始辦理國道東部公路可行性研究。
       86.10 交通部審查同意可行性研究成果後陳報行政院。
       87.03 行政院同意可行性研究路網架構，並指示先行辦理蘇花段規劃及朝提高誘因方向辦理BOT推動策略。
       87.04 開始蘇花段工程規劃，87.11展開頭城至花蓮BOT研究作業。
       89.01 完成蘇花段工程規劃報部，BOT研究成果於89.05報部。
       89.02 蘇花段環境影響說明書獲環保署審議通過。（）
       90.05 展開新城壽豐段1/1000地形圖航測與新城吉安段自辦設計作業。
       90.12 展開蘇澳和平、和平新城段委辦初步設計。
       91.12 行政院核定建設計畫。

       92.01 辦理沿線六鄉鎮市公聽會，展開用地取得作業。
       92.03 辦理蘇澳和平、和平新城段細部設計。
       92.07 辦理新城吉安段細部設計。
       92.12 第C535、C539標完成工程發包。
    ５、實施期程：蘇花段預計分為二期三個階段展開施工，民國100年全線完工。
      ■第I-1期：太魯閣交流道至吉安路段(長約24公里)。
      ■第I-2期：六、七、九號長隧道關鍵工程(約23公里)。
      ■第Ⅱ期：其他各路段依完工期程陸續發包施工(約39.5公里)。

（二）花蓮臺東段
          本路段規劃路廊自國道公路蘇澳花蓮段終點吉安鄉起，往南經花東縱谷平原，略沿花蓮溪、秀姑巒溪及卑南溪而行，經壽豐、鳳林、光復、富源、瑞穗、玉里、池上、關山、鹿野、延平、卑南、臺東、知本等鄉鎮市至太麻里鄉止，全長約173公里，規劃雙向4車道、隧道4座總長約8公里、橋梁94座總長約58公里，及瑞穗、池上、卑南等三處服務區。
          本路段於九十年十二月完成工程規劃，九十一年三月環境影響說明書經環保署審議通過，四月經建會第1077次委員會議審議結論「國道東部公路花蓮臺東段計畫俟北宜高速公路及蘇澳花蓮段計畫完工後，視需要再賡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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